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 ( 2017 )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本基金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 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其它 

业务范围 

1. 组织和资助中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层对话与交流。2. 组织和资助中美两国智库、高校

间的学术交流和人员往来。3. 对中美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等各领域的公益活动进行资助。

4. 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董建华 

互联网地址 www.cusef.org.cn 成立时间 2012-08-02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号恒基中心，汇豪阁公寓 1803 

联系电话 010-65186364 邮政编码 100005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公益支出情况 

数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0,590,449.45 

本年度总支出 11,040,451.0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441,141.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85,540.93 

行政办公支出 213,768.56 

其他支出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

比例） 

34.13% 

综合两年     19.32% 

综合三年     13.2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

三年比例） 

5.43% 

综合两年     3.33% 

综合三年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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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30,619,312.64 29,162,414.21 流动负债 62,738.56 28,352.50 

其中：货币资金 30,114,538.60 28,793,455.6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3,875.37 32,073.53 负债合计 62,738.56 28,352.5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119,591.65 1,119,591.6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9,470,857.80 28,046,543.59 

   净资产合计 30,590,449.45 29,166,135.24 

资产总计 30,653,188.01 29,194,487.7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0,653,188.01 29,194,487.7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207,873.56 992,946.50 9,200,820.06 

其中：捐赠收入 7,800,000.00 992,946.50 8,792,946.5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1,040,451.02 0.00 11,040,451.02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441,141.53 0.00 10,441,141.53 

 （二）管理费用 599,309.49 0.00 599,309.49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992,946.50 -992,946.5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839,630.96 0.00 -1,839,6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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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审计报告  

 审计结论: 

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日期：2018年 01月 25日 
 

  

  

五、监事意见 

        同意 

 

 

 

 

 监事：梁爱诗、殷国梅、周文重 
 

 

 

六、登记管理机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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